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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发〔2017〕41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山东工商学院专业学位 

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奖评选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院（部）、行政各单位： 

    《山东工商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奖评选办法》 

已经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公布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山东工商学院 

2017 年 4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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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工商学院专业学位 

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奖评选办法 

 

为了强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，鼓励专业学

位研究生在实习中创造和运用知识，在应用研究和创新中发展职

业能力，创造性地解决社会生产实际问题，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

教育质量，促进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，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

要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申报条件 

（一）申报者应为在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； 

（二）申报成果须为研究生实习实践期间，在导师指导下自

主完成所取得的成果； 

（三）申报成果必须能够体现专业理论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

进展和应用；在技术上有创新，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；获得较

高社会评价，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； 

（四）涉密成果不得申报。 

第二条  成果形式 

成果形式分为应用设计、文艺作品、案例报告三类。 

（一）应用设计类：一般适合工程硕士、城市规划硕士、旅

游管理硕士等，成果包括专利、工程设计、产品研发、技术研发、

规划设计等。 

（二）文艺作品类：一般适合翻译硕士、艺术硕士，成果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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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翻译作品、美术（设计）作品等。 

（三）案例报告类：适合其它类别的专业学位硕士，成果包

括调研报告、解决方案、实务案例等。 

第三条  评选程序 

（一）个人申报。研究生个人自愿申报，填写《山东工商学

院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奖申报书》（附件 1），申报书除

校内、校外导师签字外，还需本专业学位两名导师或本行业领域

两位专家推荐。 

（二）依托单位推荐。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/专业学位授

权类别（领域）依托单位（以下简称依托单位）根据推荐限额进

行初审推荐。 

（三）学校评审。学校评审坚持客观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

按照各依托单位申报成果的类型，成立评审专家组，最终确定入

选名单。 

（四）结果公示。学校评审入选名单由研究生处公示，公示

期为 5 天。任何单位或个人，如对拟授奖成果持有异议，可在异

议期内，以书面方式实名向研究生处提出异议的理由与事实依据。

研究生处接到异议材料后，负责对异议内容进行调查核实，并提

出处理决定，报评审专家组审核确定。研究生处对提出异议的单

位或个人予以保密。 

（五）公布表彰。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科技创新成果奖每年

评选一次，设一、二、三等奖 3 个奖励等级。由学校统一颁发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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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和奖金，并分别奖励 3000 元、2000元和 1000元。 

第四条  评审时间与材料报送 

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奖评审一般每年 11 月—12 月

进行，申报推荐时需提交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《山东工商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奖申报

书》；《山东工商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奖申报汇总

表》（附件 2）； 

（二）成果载体：应用设计与产品类为产品、技术说明、设

计方案、专利、研发技术报告等；艺术设计类为图册、实务等；

案例报告类为案例报告书。 

（三）推广或使用单位证明书，或经济、社会效益评估证明

书等相关资料；获奖证书、专利证书或直接反映本成果水平的材

料等。 

第五条  其他 

根据省学位办下达名额，学校从校级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

践成果奖中推选出省级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奖的侯选成

果，并报省学位办参加评选。 

对已批准并予以公布的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若存在

违犯学术规范并查证属实，撤销奖励并予以公布；其他违纪违规

行为按照有关规定处理。 

第六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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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1、山东工商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奖申报书 

2、山东工商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奖申报汇总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山东工商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4月 9日印发 

(共印 2份) 


